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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族国家”为轴:“中国”的镜式认知

任剑涛

　 　 摘　 要:“中国”的国家形态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似乎

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某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并没有促成“中国”国家形态的另一个共识:“中国”是一个文明

体、一个帝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歧见,引人瞩目。 为此,需要确立辨识中国国家形态的基本坐标,不能在不

同坐标系中寻求达成“中国”国家形态的共识。 在现代国家基本形态、现实准则、国际交往等指标体系中,
可以确认一个国家的国家形态。 据此,“中国”只能被认定为民族国家,而不能被认定为文明体、帝国或其

他国家形态。 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一个准确的自认,也才能以这样的国家形态与国际社会相处。 故,
对镜画像与互镜观照,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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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踏入现代门槛,“中国”的国家形态似乎就处在一个被给定的状态。 中国在两个给定的国家形

态中获得自我认知与外部定位:中国的国家历史形态是帝国,现代形态是民族国家。 前者是历史给定

的国家形态,后者是中西冲突中被给定的国家形态。 对现代中国而言,两者都具有一种国家认知的被

动性。 相比而言,受古今之变驱动的前一种国家形态,虽然也与现实认知发生冲突,但中国自身接受

起来相对较易。 而受中西之争所引导的后一种国家形态,则因为中国与先发现代国家的关系处于高

度紧张状态,而难于为国人所接受。 因此,中国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抗拒这一给定国家形态的心理。
但从总体上讲,古今中西四维都对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认知发挥着压迫性作用,让中国的国家形态认知

处在不断的重建、重构状态。 中国国家形态的认知,需要在中国对镜画像的自认与互镜观照的国际互

鉴之间,达成共识,方才可能盖棺论定。 这一方面依赖于中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于世界的态势,让国

家可以具备理性的自我认知条件;另一方面则仰赖一个辨识中国国家形态的理性争辩环境,以便凸显

趋近共识的中国国家形态认知。

一、紧迫的“中国”自我认知

中国的自我认知,明显区分为古典与现代两个模式。 这与中国的古今处境发生的巨变,直接联系

在一起。 中国古代的自我认知,虽然也充满了紧张,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古代国家的自我认知算是比

较从容、自信的。 这可以从中国的自我命名上得到印证。 古代中国自命是“中央之国” “中华之国”,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中心性、文明性的自我信从。 中央之国是从地理角度定位中国的。
这样的定位之刚性,以至于在传教士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地理思维以及地缘理念的影响,在绘制世界

地图的时候,便将地理上处在“远东”位置的中国,依照中国人的文化惯习与地理观念,而安顿在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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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图的中央位置;①中华之国则是从文明发展程度上界定中国的。 古代中国一直认定,中华文明是

天下最光辉灿烂的文明形态,它的使命就是以优越的华夏文明,去改变周遭的野蛮民族,所谓“华优

夷劣”、中华中心周边是为蛮夷戎狄的关联性认知,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② 围绕华夷关系结构建构

起来的朝贡体系,则从古代中国的“国际”制度上得到呈现。 尽管朝贡制度的实际运行,并不如国人

所期待的那样,展现过所谓“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古人认定自己是世界的中

心。 在这样的自我认知氛围中,当然不会出现国家认知上的紧张感与急迫性。 相反,中国古代常常是

以一种非常自信的心态待人,同时又以一种非常自信、自负乃至于自恋的心态对己。③

中国的自我认知,在国家层面上呈现出的紧张,出现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关头。 这种紧张,从总

体上讲,显示为国家对自己的处境不知所措,既丧失了筹谋政治经济方略的国家能力,也失却了社会

文化发展的自主与自信。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紧张体现为一种对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感到

无解;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深感迷茫。 从现象上看,这样的紧张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中国遭遇了在规范意义上与自己国家形态完全不同的现代国家的挑战。 就中国的古代国

家形态而言,从不同的侧面审视,会有不同的归类:中国古代从政治体的形式结构与更迭继起上讲,属
于王朝国家。 从国家结构的角度看,则属于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统治层次不同的古代帝国。 从国家

精神结构上讲,则是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复调儒学”,④构成古代国家的价值支持系统。
从国家的统治方略上讲,中国古代国家属于阳儒阴法、“霸王道杂之”的高强度统治国度。 从社会要

素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国家属于小农经济支撑的君主专制国家。 从国家间关系上看,中国古代属于自

足性基础上的延伸体系,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天下”国家。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国家自成一系,完全

无需借助别的国家形式来弥补其国家功能的不足或缺失。 相反,在与邻国发生关系之际,一向是以

“出超”书写其古代国际关系史的。
但在晚明,中国开始遭遇一个在总体上与中国完全异质的西方国家体系。 尽管晚明进入中国的

传教士,并没有传入当时已经初成体系的现代西方国家知识与实践模式,传入的还是西方古典的知识

与实践形式。⑤ 但西方古典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差异,已经为人们所感知。 不过,明朝上层社

会对西方古典文化的认取,被明清朝代更迭所硬生生打断。 以至于到清朝中晚期,中西文化再次相遇

之际,两者间高度紧张的悲剧关系已经落定:中西文化被置于古今之变的框架中,中国古代文化在整

体上丧失了与西方国家的竞争能力。 在西方国家的步步紧逼之下,中国毫无还手之力。 这种总体的

乏力感,体现在方方面面,但集中体现在国家无力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弱势处境上:西方国家形态在形

式结构上是民族国家,秉持的基本理念是法国大革命凸显而出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国家的规范结构

是立宪民主政体,其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是以现代帝国对待传统帝国,国家的经

·871·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传教士利玛窦在绘制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的时候,就受中国古代地理思维的影响,将中国置于世
界地图的中心位置。 参见龚缨晏等:《利玛窦在华所绘世界地图及其收藏情况———纪念〈两仪玄览图〉问世 400
周年》,《地图》2003 年第 5 期。 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有多种,中间容有不同,参见王绵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
图〉和〈两仪玄览图〉的比较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5 年第 1 期。
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华夷观念不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国际关系建构,而是一种等级秩序。 参见谢桂娟:
《“华夷”国际观再批判———中西国际关系理念比较》,《国际观察》2021 年第 2 期。
这里所谓的自恋,不具有任何贬意,仅仅是指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上取得的巨大文化成就感颇自豪的群体心理。
这与完全不思进取,满足于既得成就,无心面向未来的文化自恋主义不同。 参见克里斯托弗·拉什:《自恋主义
文化: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陈红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第 1—5 页。
任剑涛:《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导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 年,第 1—23 页。
晚明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主要还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古典文化,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
中世纪神学思想,以及形成与古希腊的古代科学思想。 参见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思想交流史》上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



济基础是工业,现代科学与技术成为西方国家强盛的最有力手段。① 这都是中国传统范围内的国家

所稀缺、甚至是完全缺乏的国家知识观念与实践方式。 中国古代国家之遭遇全方位的挑战,完全属于

意料之中的事情。②

其二,中国遭遇了在行为逻辑上与自己国家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 中国的传统国家是一个具有

自觉而稳定特点的等级秩序结构,这是自周礼奠定国家统治秩序以后,就一直顽强延续着的社会治理

秩序。 这样的等级秩序,也在华优夷劣的话语中,扩展到国与国关系的建构中。 中华中心与周边的蛮

夷戎狄,也是一种建立在中华文化优越性基础上的政治机制。 即便中原受到军事征服,但最后征服中

原的少数民族,也不得不接受儒家的国家统治哲学。 因此,以文明统治国家,成为一种非常顽强的国

家治理思维。 这让中国在中西相遇之际,让人秉持一种中体西用的理念,也就是西方在物质器用上有

其长处,但中国在精神上优越于西方,因此当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本体,仅将西方文化作为功利之用。
因此,中国总是想方设法拒斥西方国家为人类探索出来的制度进路与现代理念,试图以洋务运动的方

式应对中国的现代转变。
于是,在中西的国家行为上,西方国家尝试以现代的国际条约机制打通进入中国的通道,而中国

则顽强地坚持自成体系的家国天下理念。 因此,在中国一方,对于国际条约体系,处于一种被迫加入

(订约,但视其为不平等条约)、尽力退出(毁约)、大力改变(修约)与重订条约的循环之中。③ 这些行

为方式,在中国古代都属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机巧行动,故而不会遭遇重大的心理挑战。 但在西方国家

方面,订约、守约与履约是连贯的行动模式,并不会将之视为可以游戏态度对待的事情。 否则,订约、
违约与战争,就成为另一条行为进路。 这两种行为模式,正是中国近代与西方国家一再陷入战争悲剧

的直接原因。④ 至于这背后存在的宗教因素差异、制度制衡体系与国际政治逻辑,就更加显示出中国

与西方的国家行为方式的古今之别。 在此,这一对比性描述,仅仅对为了呈现中西的国际行为逻辑的

差异,不存在对西方国家对外无力扩张的认同意味。
其三,中国遭遇了在与现代国家互动时刻被强制的逆转性历史处境。 中国的现代建国,不是一个

自主自愿的事件,而是一个被迫接受的事情。 自秦以降,中国一直是王朝国家、古代帝国。 其国家的

稳定形态亦如前述。 迄于晚清,中国的国家形态并无结构变迁的内部动力。 虽然在由秦至清的两千

来年历史上,中国古代的国家机构不断出现局部的修正;但总体结构并未发生变动,而且在儒家政治

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虽然存在矫正“暴秦”、推动“法天而治”的周政,但总的说来,这
对皇权的限制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阳儒阴法、“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机制与权力体制,让中国在王朝

国家的更替中保有了结构上的连续性。 由于中国政治世界中缺乏替代理念与制度想象,中国在固有

的政治轨道上发展出高度成熟的帝制及其关联机制。⑤

但在近代,中国受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催生的民族国家的多方施压,不得不面对一个与

自己熟稔于心的古代王朝 / 帝国相左的、替代性的国家体系。 这就是世界史上的新生国家形态———民

族国家(nation
 

state)。 这一国家结构的基本形态,犹如前述。 民族国家,本就是帝国内部冲突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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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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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周兴宝等译校,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第 380—
382 页。
对之做过最系统阐释的,当属美国中国学界的冲击—回应学派。 参见费正清等著:《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
近代中国》导论,陈少卿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年,第 1—9 页。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15—150 页。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绪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13 页。
金观涛、刘青峰将之称为“超稳定系统”。 如果在承认中国古代国家内部仍然存在变动因素和变动事实的情况
下,金刘二人的结论,至少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形式结构的概括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他使用的“封建社会”一
词的不当,乃是时代使然。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16 页。



物,而且催生这一国家形态的条约,本身就凸显了这一国家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促使诸社会民

族建构政治民族,进而建立国家权力机制,因此具有瓦解帝国这样的庞大古代国家、促成现代民族国

家的定势;二是帝国始终是民族国家降临的一个背景因素,因此,在世界各国不得不为着建立属于各

个民族的国家之际,还得面对国家背后的超国家或国际社会的背景问题。 中国就是在两种因素的作

用下,一方面不能不由古代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同时应对国家结构的变化与

国际社会的挑战。 这让中国的国家转型,同时具有了强大的内外压力,转型因此极为艰难;在时间的

维度看,如从晚明算起,这个过程历近 400 年尚未成功;在空间维度看,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尚未成

型。①
 

而且,由于中国的国家转型主要是受外力驱迫的,让国人在面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时,便总是

面临理智与情感的剧烈冲突,由此形成中国国家转型的巨大阻力。 复加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总是以

驯服权力为旨归,建立立宪政制,而千百年来自把自为惯了的中国国家权力,便一直顽强地抗拒这样

的变迁,这就更是显著加大了中国建构规范现代国家的难度。②

从国家结构与功能角度看,中国古代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既是结构的新造,也是功能的重组。
其间,两个历史性翻转,注定了中国国家转型与国家认知的困局:一是中国从强者处境翻转为弱者定

势,为此逐渐建构起完全缺乏自信,或者仅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自信的弱者哲学。 二是中国从市场经

济的尝试中获得了经济的强势增长,从而在弱者哲学的精神氛围中勉力建构强者哲学。 但规范现代

的选择性认同,让两种国家转型建构都陷入了困境。 换言之,无论是中国国力处于弱势,或者已呈强

势,对于中国形成健康的现代国家理念与合理进路,都会是一种障碍。 原因无他,那就是中国的现代

国家转型,太过剧烈与持久,让人们的国家建构心态出现长期的扭曲。 一种学习性的建构现代国家之

谦恭心态,遭遇一种千百年领先世界的领袖心态,让人们难以从容地面对并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任务。
但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弱者处境与“中国复兴”的走强处境中,国人正视与消解前述兀自对立的国家

心态,是一件确属必须但也很难迅即完成的艰巨任务。 如果说过去所谓的“挨打”,催人建构现代中

国;那么,当今所谓的“挨骂”,就更促使人们进入规范国家行列。 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

的一种双重紧张。

二、自误? 人误?

进入现代历史阶段,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外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答案。 中国

被描述成相互悖反的国家形态,如一些人将中国确定为王朝国家、帝国、宗法国家、文明体、政党国家、
民族国家、民主国家,而另一些人则将中国描述成与王朝国家不同的儒教国家、与帝国不同的传统国

家、与宗法国家不同的郡县国家、与文明体不同的皇权专制国家、与政党国家不同的理想化国家、与民

族国家不同的天下国家、与民主国家不同的专制国家。 这些对中国国家形态的悖反性界定,让人难以

确定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对于中国来讲,徒增内政外交上的两类困难:从内政上讲,由于对中国所建构的民族国家形式

结构未曾了然于心,因此,在国家基本法、也就是宪法上,对社会民族与政治民族的规定很难吻合,对
少数民族的权利惠及与对汉民族的权利规定,处于一个不对称的状态。 这就等于将公民权利进行了

多数群体歧视、少数群体优惠的不平等规定。 与此相关,国家区域发展的不对称性,也就势必纳入宪

法条文,以此保证与群体权利不对称规定的对称性要求。 但这样便更形强化了因群体权利的特殊规

定而对个体权利进行规定的平等性保障难度。 换言之,个体权利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得不服从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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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规定。
于是,宪法便不得不将人的权利分切开来处理,从而难以形成宪法层次上统一的权利哲学。 而由

于在宪法层次上权利主体的复杂性,因此国家究竟如何安顿基本的公民权利,也就成为难题。 首要的

一个难题,就是对公民财产权利主体的规定,不得不区分为国家、集体与个人三种主体。 尽管宪法明

确规定三种主体的权利获得一致性保障,但财产在三个主体或层次那里如何有效区隔开来并一统保

障,实在是一个无法在法条上清晰规定的事项。 同理,由于中国没有明确确认社会政治契约的基本原

则,也就是公民交付权力给国家行使,而保留自己不可褫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 因此,权力与权

利的边际界限就很难廓清,因而宪法不成其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法,反而成为必须清晰规定公民义

务的最高法规。 这就与现代宪法的宪法规定性有了距离。① 循此思路,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代中国

法规制定与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上的所有困难。
从外交的角度看,如果中国不落定在民族国家的国家平台上,就很难搞清楚自己如何与其他国家

和国际社会打交道。② 如果以帝国或准帝国的国家形态与其他国家打交道,那无疑会唤醒其他国家、
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创痛记忆。 这对中国致力打造一个友好相处的国际环境,显然

是不利的。 而且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欺凌,如果中

国试图以帝国或类似国家形态出现在国际社会,那就与自己反对的国际秩序直接矛盾和冲突了。 假

如中国以一个“文明体”与国际社会打交道,似乎免除了以帝国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的历史尴尬和现

实难题,但却无法明确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无法在一种双赢的氛围中赢得国际合作的先机,遑论

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国际组织的领导工作、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进而发挥国际领导权。 倘若中

国以“天下”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这种国家形象不仅会给人以帝国主义的印象,而且因为那

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观,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就相形下降,变成中国绝对主导

的国际秩序。 这不仅挑战中国的国力,也挑战中国的国际友好关系。 进而,如若中国以消灭国家为目

的的意识形态化国家出现在国际社会,那么就会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处在敌对状态,很能建立起

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合作机制,而且与大多数国家处在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这无疑无益

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而且无疑将使中国自外于国际社会。
就中国的国家形态而言,究竟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态,何以久决不下,难以形成定论呢?

导致这种国家形态认知困境的,究竟是中国人自己对国家描述与分析不清,因此是一种自误误人的困

局呢? 抑或是被先发的西方国家所误导,将他们关于国家的种种认知直接挪用来定位中国的国家形

态,以至于人误误己呢? 稍加分析可知,两种原因都存在,且交错作用于人们对中国国家形态的认知,
因此形成了中国国家形态认知的重重误区。 需要承认,定位中国当下的国家形态,在政治理论上大致

是以现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为基本参照的。 在中国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建构民

族国家。 乃是一个国家共识、国际共识。 这正是 20 世纪以降,中外学者论及中国的国家形态一个强

势的预设。 这一预设,不仅从梁启超以来的中国学者关于中华民族与中国的学术讨论上得到印证,③

也从国际学术界论及中国时,设定中国之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坐标上得到佐证。④

在中国承诺了西方国家创制的民族国家,正是中国必须承接并构造的中国现代国家的情况下,民
族国家的中国定位,被学术界与官方广泛地接受下来。 但这是一种中国在弱势处境中被迫接受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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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说与国家定位。 一旦中国的国家定位由弱转强,或者说在有希望作别弱势的情况下,中国就一定

会出现自主基础上的国家定位与学理论说。 这种自主性论说,乃是国家处境转变必然出现的言说。
其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动力:一者,作为弱势处境中被迫接受的国家定位与学理论说,一旦处境改善,自
然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反弹。 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互作用机制所注定的结果。 因为被迫接受的东

西,一旦出现主动选择的转机,反弹就势不可挡。 二者,中国在弱势处境中,由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只能对已经出现的国家形态进行认可,将给定国家方案作为自己尝试达成的国家建构目标。 一俟国

家命运出现转圜,国人便有脱离给定国家建构方案以思考国家出路的契机。 因此,尝试走上不同于既

存国家已经呈现国家形态的新型道路,就成为国人跃跃欲试的事情。
因此,当下关于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出现的广泛争执,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从

所谓中国研究范式出现的危机,可以窥见这一争论透显出的中国国家认知问题。 关于中国研究范式

出现的争执,先是由美国的中国学界提出并加以系统讨论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国学

界不断有人指出,曾经广泛流行的中西“冲击—回应”解释模式,将中国现代转变的自主性降低了,反
过来则将西方的冲击作用夸大了。 接着有人认为,曾被视为中西关系普遍解释范式的“传统—现代”
理论,也存在将西方国家的现代模式夸张为全球普遍模式的特点,从而将中国古代国家不当地视为循

环性的国家形态。 而着力强调中国近代转型的“帝国主义模式”,也将西方国家的因素作为中国变动

的主要动因,贬低或无视了中国百年转型的艰难困苦与艰辛努力。 因此,柯文明确提出一种从中国历

史认识中国的“中国中心观”,以求形成中国研究的“内部视角”,从纵横两个向度凸显中国的真实面

目:从纵向分解为国家权力高层与社会下层历史,从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的历史并致力凸显地

方历史面貌。①
 

于是,在美国这种自我颠覆的中国国家认知模式影响力扩散的情况下,人们开始相信,不仅是认

知现代中国的方式必须改变,而且认知的内容也必须重构。 这正是后现代主义主导中国研究的契机。
不少研究者认为,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局限,以一种去西方中心的姿态,确认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或

例外性。 相应地,曾经充斥学界的一些中国话题,如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等话题,便出现重

新加以审视的趋势。②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因为它从知识建构的角度,颠覆了国际与中国学

界、甚至是实务界已经稳固确立的中国现代国家信念与实践方案。
这些变化,与近期中国崛起相契合,对中国学界重新确认中国国家形态的影响在于,不少学者认

为不能够再以民族国家作为确认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预设前提。 于是,一系列关于中国国家定位的、
似成常识的定论,接连受到颠覆:一是中国不能被认为是民族国家,而是远远高于自私自利的民族国

家的天下国家。 二是中国不能被认作帝国,尤其是不能被认作西方式的帝国,中国从来就没有基督教

那样的宗教背景,来支撑一个拯救全世界的庞大帝国的理念。 三是中国不能被认定为类似于现代国

家那样的国家权力机器。 相反,它是一个由文明逻辑引领的文明体,其以超越国家权力机器自谋其利

的文明韧性为特征。 四是中国不能被认作是万国之一国,相反,中华文化乃是超越万国的人类文化,
因此具有引领全球的天然禀赋。 这些论说,各有其理。 但如果中国不以民族国家的身份进入国际社

会、与国际社会打交道,中国将如何与其他 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接触、交道、合作与竞争呢? 如果其他

国家将中国认作以天下、文明、德性为借口的新型帝国,并因此共同尝试将中国排挤出正常的国际社

会,那么中国如何自处且与人相处呢? 出现这样的窘境,到底是国人自误误人呢? 还是受西方人误

导,而人误误己呢?
出现这样的国家认知态势,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形象尚未成功地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情况下,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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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的结果。 因为中国国家形态认识的多种多样,才会出现相互竞争、莫所适从的情形。 就当下来

讲,关于中国国家形态的认知,确实空前活跃。 也因此促成了国家形态认知的多元多样局面。 中国的

国家定位之所以会是多元的,乃是由不同认知基点所注定的。 在价值观念上讲,中国是一个古今价值

混生的特殊国家,国家在观念上长期陷于自相矛盾、相互冲突的僵局。 站在传统价值的角度看,中国

就是一个建立在儒家仁义智礼信、恭宽信敏惠的伦理理想上的秩序井然社会;而站在现代价值的角度

讲,中国则是一个全力引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立宪等价值观念的现代国度;站在价值转变

的角度论,中国则是一个价值观念新旧杂陈、方生未死,尚待确立起现代价值系统的转型国家。 在观

念上,人们确实很难断然确定,中国究竟是一个秩序良好的传统国家,抑或是一个正在成型的现代民

族国家。
在国家的基本制度建构上,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制总是与新生的现代国家机制相冲撞,让国家制度

建构处在一种帝制结构与立宪民主机制互有消长的尴尬状态。 在国家权力从来不准备皈依伏法的情

况下,这种混生状态恐怕不是一下子能清晰分离的。 在社会秩序上,传统重视群体或集体力量的生活

模式及其内在的人生理念,也总是与现代彰显出来的个人价值与生活方式持续冲突。 在现代国家的

规范结构凸显出来之前,这样的杂拌情形,不可能清清楚楚地分化开来。 前者,构成中国建构现代国

家的权力机制障碍;后者,构成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社会贫瘠土壤。 两相促动,让人们很难准确预测

中国何时与如何建构起现代国家。
同时,中国的国家形象之所以是多样的,是由历时形象的共时叠加造成的。 本来,中国的规范现

代国家就是民族—民主国家。 但因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混生状态,让不同的国家形态同时出现

在人们面前,以至于谁都有理由为自己确信的中国国家形态找到理由,也都同时有理由对其他国家形

态的断言加以反驳。 但中国国家形态的重叠性存在现状,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对中国成功建构起现

代国家,确实是一种认知与实践上的共同困局。

三、确立“民族国家”轴心

但必须看到的是,无论中国的国家形态辨认是如何的多元多样,从总体上讲,自 17 世纪以降,中
国就处于一个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国家处境之中。 随着现代世界史演进节奏的加快,帝国的自

我衰颓和经由战争走向崩溃,民族国家的勃兴与之相形而现。 这就更加显著加剧了中国国家形态变

化的紧张,同时也注定了中国只有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形态上,才足以应对世界政治史上民族国家

出现这一最大变局。 否则,中国就会因为与世界政治史的结构性变化脱节,严重贻误国家的当下决断

与未来选择。
近代中国之必须迈向民族国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自己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之后,强行向

非西方世界推行这一国家形态的结果。 有人设想,如果中国不走上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建构道路,而是

坚韧地行走在中国自具特色的国家进路上,中国就会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国家建构道路,相应也就不

会因应于西方的国家步伐,总是踩不准国家发展的节奏,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丧失国家发展的主

动性。 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被动走上民族国家之路,乃是误入歧途。 而回到中国固有的国家形态,
才是迷途知返。①

 

这里所谓的固有,既有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国家形态的意思,即“多民族国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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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以民族融合性为导向的王朝国家的含义。 致力于区分当下中西国家形态差异的论者,倾向

于前一种言说;全力为传统国家正当性辩护的论者,则倾向于后一种论说。 后者尤其重视“传统文化

救中国”,也就是以中国文化来完成中国的政治整合。①
 

这两种论说,都有其特殊关怀,也都提供了足以打动人的理由:就前者讲,免除中国之作为民族国

家的民族分离问题困扰,直接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作为化解民族分离危险的出路,确实在某些

方面有利于消解中国面临的民族分离难题。 但是,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完全不同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

国家形态。 从国家类型上看,多民族国家也是一种民族国家。 只不过多民族强调的民族国家中的社

会民族的多样性,这样的民族不一定就非得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建构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一定是

政治民族。 因此,打造一个政治民族与建构相应的国家权力机制,便是民族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

打造政治民族,确实出现过相当多的政治悲剧,诸如驱除、屠杀、种族灭绝;或者借助同化、融合的手

段,来实现相同的目的。 但也可能在尊重社会民族的前提条件下,致力建构不同社会民族基础上的统

一政治民族,从而让多民族生活于一个国家建制之中。 论者所列举的超越“民族爱国主义”的“宪法

爱国主义”,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因为催生“宪法爱国主义”的德国,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多

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国家。 单一民族只需民族爱国主义,或者单一民族能够直接将民族爱国主

义与宪法爱国主义有效统合起来。 唯有多民族国家,才需要以宪法爱国主义整合国家基本的社会政

治秩序。
就后者论,强调文化因素、尤其是传统文化因素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中的作用,这是不会太有异

议的主张。 夷夏之防、夷夏之辨、夷夏之变,对于一个国家确立文明的规则,确实是一个关乎国家建构

在文明还是野蛮的基础之上的大问题。 但是,国家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与国家建构的政治机制问

题,不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而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异的问题:前者,是一个久久为功的渐进积累问题,
也是一个借助文明感化而实现更大范围、更多社会民族认同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解决族群的当下

利益差异与政治分歧的问题,必须借助的是大家认同、即时有效的政治法律手段。 不能以文明问题取

代政治问题。 换言之,不能以国家的人文化成,取代国家的制度建构。 对于中国的国家建构来讲,政
治制度的基本安排并不强调统一的文化基础,而强调统一的国家认同;同时,统一文化的建构,必须尊

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而仅仅在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建构上,才具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 换言

之,政治中国的建构与文化中国的建构,是相关但不同的两件事。 民族国家所必须建构的规范政治结

构,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与冲突,②没有必要将两者安顿在对立的位置上,再去设想中国建构不

同于民族国家规范结构的、中国独有的国家机制;但也没有理由将两者直接合一,看作可以相互替代

的事项。
中国之走出传统国家形态,走向民族国家,乃是近代以降,中国国家发展演变的一个基本走势。

这既是中国的客观国家处境,也是中国人国家建构的主观努力目标。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人在建构民

族国家上做出的艰苦努力,仅仅是一场误会的话,那么,就等于说,人们有充分理由无视中国的国家处

境,漠视中国人长达百年的努力付出。 倘若设定中国的国家处境是变化的,因此免除了前一指责的

话,那么,如果将当下中国处境视为重建帝国(天下)或文化国家的状态,会不会凸显当下中国的真实

处境呢? 当然不会。 因为中国刚好走到建构规范民族国家的民主法治机制的地步,一旦无视这一点,
只会误导国家发展,而不是以之指明国家方向。 同理,假如以中国人的艰苦努力,已经收到了预期的

“坚船利炮”即物质器物现代化之功,因此在肯定其过往努力的前提条件下,转而开创一条不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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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等编著:《何谓普世? 谁之价值? 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33—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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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路,去设想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 参见任剑涛:《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8 年,第 218—242 页;任剑涛:《现代变局与何以为儒》,《深圳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族国家规范法治制度的文教一统国家,那么,会不会引导中国走上一条免除民族国家所有缺陷与弊端

的新生国家道路呢? 当然也不会。 因为这样一种纯粹基于理想主义的国家建构进路,乃是一种审美

主义的政治乌托邦思路,是一种完全拒斥现代经验与教训的幻想型国家建构尝试。
从总体上讲,中国之迈向民族国家,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也就是说,人们几乎没有理由去

设想,回到晚清中国开启国家转型的起始点,然后重新设置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预期方案,由此就可

以走上一条完全属于中国独有的现代国家建构道路。 这种逆转历史的想象,是没有任何经验上的价

值的。 因为历史是既成的,不可能逆转。 人们建构现代国家的任何尝试,只能在既定处境中展开,而
不能在想象中施展。 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来讲,迈向民族国家既是一条经验上既成的道路,也是一

条国人尝试建构现代国家的主流决断之路,还是一条相对稳妥地处理内政问题与外交关系的必由

之路。
首先,中国之迈向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三个政治体共同呈现的国家建构情景。 晚清最后时

期的立宪改革,是清政府尝试洋务运动以后,面对国内外积重难返的种种矛盾,不得不走上的规范民

族国家建构之路。 中华民国晚期阶段的立宪尝试,也是在经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

队”的独专之后,意识到这样的政体不足以在国内平息政争,才不得不认真制定宪法,准备依宪治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依宪治国原则的贯彻,同样是在宪法遭到严重践踏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痛彻感

悟结果。 1982 年宪法之所以是人民共和国史上一部现代意涵最足的宪法文献,就是因为计划经济的

彻底失败、“文革”政治混乱,驱使人们意识到,唯有依宪执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基本秩序。 执政党三

任领袖在 1982 宪法颁布十周年之际以及关于宪法修订的讲话、尤其是在 20 周年以及 30 周年纪念大

会上对依宪执政原则的连续强调,①可以说是这一认知结果的重要标志。
之所以自晚清以来的三个政治体都选择了建构民族国家,并且也都选择了民族国家的规范形式

即依宪治国的政体,不能被解释为三个政治体领袖集群的政治偏好结果。 而应当被认读为,三个政治

体的领袖集群与社会公众中的有识之士,都最终明确意识到了中国之迈向民族国家的客观情势。 这

是一种现代诸建国方案相互竞争的结果:如果坚持帝制,中国就免不了列强环伺的危机局面;除非接

受诸强之所以强大起来的建国方案,国家别无其他出路。 如果坚持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中国就无法真正确立民族国家的公共理念与制度机制;随之也就无法真正与列强争锋,夯实国家独立

自主与富裕强大的根基。 如果中国坚持主观随意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就无法真正将国家落定在市

场经济—民主政体相结合的现代国家平台上;相应也就无法赢得与宪法现代国家竞争的先机,让国家

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柱。 这才是三个政治体在经历不同周折之后,不得已走上民族国家的立

宪民主之路的真实原因。 前两者的失败,不是因为道路选择的错误,而是因为权力的一叶障目,让国

家建构迷失在维护专断权力的进路上。 当今中国能不能在市场经济尝试大获成功之后,再迈过民族

国家的规范政治门槛,也会对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成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这也是中国能够理顺内政的必然要求。 晚清是中国确认现代立宪建国的第一个政治体。

清政府接受立宪建国,是因为少数族群对多数族群的统治陷入了危机,而且多数族群已经明确喊出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为了化解统治危机,清政府一方面以“五族共和”的口号应对汉族重

建国家的吁求,另一方面则以立宪建国平息尖锐的政争。 可见,晚清的立宪运动,尤其是清政府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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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立宪改革,是在整饬内政的需求中获得动力的。 民国阶段,孙中山立定了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国

家建构进路,以军政统一国家,以训政提高国民素质,以宪政供给国家正常秩序。 但蒋介石在内外交

困之际,完全无法打通从训政到宪政的通路。 在 1946 年国共政争已经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蒋介石终

于启动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颁布与实施进程,但其着意整合最大的反对性政治力量的作用并

未发挥出来。 不过,蒋介石制宪、行宪的意图,最直接地投射在内政秩序的供给上。① 1982 年宪法的

颁布,是为了在宪法层次恢复被“文革”所破坏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一主要由内政驱动的宪法制定

目的,在这部宪法的序言中有极为明确的表述。 其指向的内政问题,在宪法修改说明中得到更为

直接的陈述,极为明确地强调了宪法之作为“拨乱反正”的内政功用。②
 

依宪治国是民族国家的规范

状态,三个政治体对之的承诺,可以看作是中国认定民族国家乃是唯一的现代建国方案的一个确切

标志。
再次,这也是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条件。 顺应既定的国际秩序,是中国获得其国家身

份,赢得国家发展,进行国际合作,得到国际尊重的历史需要。 而顺应国际格局并优化国际秩序,是中

国崛起情况下保障国家利益、发挥国际竞争力、赢得国际领导权的必然要求。 这也是从晚清以来展现

的中国政治趋势。 以五族共和、预备立宪来看,晚清一者是要安内,二者便是为了攘外。 从“道光二

十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所受外人侵略的情形来看,可知外祸之日逼,真是有如山坡落石,愈下愈

急,其排山倒海,纷至沓来之势,悍然莫之能御。 自鸦片战争开其端,英法联军积其渐。 怠乎光绪二十

一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则各国咸视中国为鱼肉,争欲分得一杯羹。 于是纷纷要求租界,划定势力范

围,唯恐后人一步,即有失诸交臂之憾。 而当时清廷面此群魔欲噬之局,格之既不可,战之又不胜能。
于是只好任人宰割,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数千年巍巍上国,被此不测之祸,如何不令人有风鹤惊心,国
且不国之虑。 所以在此六十余年间,每以外患之加重,而兴求变之念。 始则自强,继则变政,终而有立

宪之议。 这是晚清立宪运动背景最直接的一面”。③ 由此可见,晚清立宪,内忧确是一因,但外患是为

主因。 1945 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度。 尽管在内政方面,分歧日

深,但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如何以一个民族—民主国家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就此成为一个国家建

构的大问题。 因此,制定并颁布一部民主宪法,便成为体面的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张必须门票。 这

正是像萧公权那样的政治学者评价 1946 年代宪法是所说的,这部宪法,“已含有充足之民主精神与实

质,吾人果能充分实施,则中国必可列于世界民主国家之林而无逊色”。④ 至于中国改革开放下定决

心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并且以依宪执政为执政党的正式取向,也都与当时中国的“与国际经济接轨”
“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取向具有密切关系。 尤其让人重视的是,1982 年修宪时,在坚持独立自主

的原则下,明确强调了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极端重要性。⑤ 近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社会互动

的积极效果,证明了这一点。

四、两种镜像:对镜画像与互镜关照

中国必须迈向民族国家,而不能成为面目不清的天下国家、文明国家、王朝国家、古代帝国或其他

什么非主流的现代国家形态。 这应当成为关乎中国现代建国的一个基本共识。 但真正要形成这样的

稳定共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中国,可谓是正式启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晚清,曲曲折折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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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第 447—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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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今天,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还出现中国应当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的广泛争论与严重分歧,就足以

证明这一点。 为此,可以说中国亟需确立清楚明白的国家认知,看清自己的国家形象,进而按照现代

国家形象坚韧地塑造起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态。
中国对自己国家形态的自我认知,可以说是一种镜式反映机制的产物。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在心

物相对的认知框架中,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物的面目,让人们以“心”去认知作为对象之“物”。 “如

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 没有后一种观念,笛卡尔和康

德共同采用的研究策略———即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就不会讲得

通了”。① 中国的自我认知,犹如人之借助镜子观察自己。 为了得到一个更为清晰和准确的图像,需
要一个高度清晰、光可鉴人的镜子,这样就可以期望获得一个十分清晰的中国图像。

中国人有观镜自认的传统。 其间,镜子可以是自然之物。 如在道家思想中,镜作为一种法器,用
来照妖驱魔。 “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 或有来试人

者,则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 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②
 

观镜能分人鬼、正邪。 在民间生活中,镜子则是日常生活用品。 大镜用于穿衣照身,小镜用以照面。③
 

在政治生活中,皇帝用镜来鉴别下臣的忠诚与否。 “(始皇方镜)
 

广四尺,高五尺九寸,
 

表里有明,人
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知病之所在。 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 秦始皇帝以照宫

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④
 

被人经常性引用的话,则首推唐太宗的那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⑤

 

这对作为物之镜、历史之镜、人之镜的不同功用,进
行了比较定位。 但在精神层面上最为重要的观念,当属儒家以心为镜,明察德性,明示瑕疵,从而提高

德性修养境界。 王阳明指出:“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 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

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 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

照。” ⑥
 

圣人心镜不同于常人心镜,圣人心镜长明、常人心镜长昏,因此必须勤加拂拭,保有长明心镜,
才能保有良知,知善知恶。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家到学者,都有以镜观物、观象、
观人的共同取向。 一方面,这是一种人—物二元论,主张人需要借助物(镜子)来关照、认识自我;另
一方面,在宋明理学的心学派那里,人—物二分被人—物一元所取代,人—物、身—心关系需要整合进

一己之心,明亮的心镜才能明辨是非善恶,保有人的德性尊严和崇高道德境界。
近代中国的自我认知,从人与物的关系上讲,可以被视为观镜自认的结果;从身与心的关系上讲,

则可以被视为以心驭身的结果。 因此,当晚清以降、迄于当下的国人,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出传统国家,
迈进民族国家,就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直觉之果,而是国人以镜观照的产物。 但何以国人并没有准确抓

住镜中呈像,而按照民族国家的国家镜像来坚定不移地塑造现代中国呢? 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镜像

认知的可靠性问题了。
磨光心镜,观物呈像,让认知成为可能。 这是一种哲学认识论的预设。 它与经验世界中的认识具

有相关性,但不具备直接对应性。 从经验上讲,人的入镜自观,呈像不一定真实准确。 这与两个因素

有关,一是入镜之人的自我美化倾向,会直接导致自我认知的优化结果;二是自我的认知之镜是否光

洁并足以保证呈像真实准确,需要他人的进入来检验。 前者是一个主观限制,后者则是一个客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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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前者需要自我认识的人克制对镜自美的先天性缺陷,后者需要对镜互观,“以人为镜”,严格地辨

识自己与别人在镜像中呈现出来的呈像优点与缺陷。 因此,镜式反映对自我认知提供了哲学认识论

的辩护,但在经验上需要互镜观照,才足以真正保证心镜对物象的真实准确呈现。 以之为方法进路,
可以推知,在一个国家致力自我认识之际,它可能会有一种自我美化,当然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

端———即自我丑化的偏失性。 为了矫正这样的偏失,国家之间的互镜观照,就变成为真实准确呈现某

个国家形象的重要修正性条件。
自晚清以来,中国人以镜观照形成的自我认知,自具特点。 一方面,因为察知镜像中的历史优势

与现实长处;另一方面,确实有剑走偏锋的极端化确实———在自我肯定方面,国人为了维持自信心,确
实大大美化了镜中的中国;而在自我否定方面,国人为了给现代开辟空间,确实明显丑化了镜中的古

国。 前者,催生了非现代或反现代的守成主义;后者,滋生了反传统的现代主义。 结果两者都无法对

镜以画出一个较为准确的中国图像:前者可能因为将古代中国说得美轮美奂、完美无缺,而彻底无视

中国现代转型问题,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面目扭曲得难以辨识;后者可能因为将古代中国看得漆黑一

片、优点全无,而彻底割断历史,将中国的历史连续性或继起性彻底忽略,视现代中国为横空出世。 前

者,以中国自身所具的优势立论,缺乏互镜观照;后者,以西方现代国家为衡量框架,缺乏对镜自观。
这都不是准确凸显中国国家形象的镜式认知结果。

就前者言,钱穆对中国历史的总体刻画,堪为代表。 钱穆的苦心孤诣,令人感动,促人认同。 他动

人心弦的《国史大纲》,开篇就充满温情地指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
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 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二者

‘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 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 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 其他不胜备举。 又中国史所包地

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

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①
 

最完备、最广大、最复杂、最繁富,首屈一指,这都是钱

穆对中国最顶格的评价。 基于这样的基本认知,钱穆不仅全面地为中国历史辉煌辩护,而且痛斥近代

以来引入现代理念重述中国历史的种种主张。 钱穆之论,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外部严重威

胁情况下,一个令人动容的对镜画像举动。 但这幅画像显然与中国的真实形象相左,不说历史面目的

真实性有多少,就是在被日本侵略之际,也无法解释中国何以遭受如此巨大的国家挫折。 因此,只要

愿意面对真实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就必须为人们描画一个具有诸多优点、亦有触目缺陷的国家真实

镜像。
就后者论,全盘西化论对中国的全方位批判,可谓标志。 陈序经将中国文化前途论分为三派,一

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二是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是主张折衷办法的。 他认为,折衷的

办法之不可行,是因为文化并不是刻意拆毁的一间旧屋子,看哪几块石头、木料,随便可以留用。 而复

返中国传统的尝试,常常变成少数人对历史陈迹的偏爱。 “近年以来,所谓思想统一,恢复孔教一般

的运动,固然有多少朝向这条路,但实在积极主张这种态度的人,恐没有几个。 她已成为历史上所谓

反向的陈迹,她每一次反向,不但没有寸果可获,而且徒然促进西方文化趋入的速度”。②
 

因此,他倡导

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理由很明确,“(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化得多。 (2)西洋现代文化,无论

我们喜欢不喜欢,她是现代世界的趋势”。③
 

前者强调的是西方文化在与时俱进上已经超过中国,后者

重视的是与西方文化竞争的所有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再造的结果。 据此,陈序经认为,只要将文化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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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创造的结果,就不会将文化演变与民族存亡直接关联;只要将文化视为全人类创造的产物,就不

必忧心中国固有文化被人遗忘;只要认定东西文化都是为了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就不必拘执狭隘的

东方文化立场。①
 

陈序经之论,引起轩然大波,难逃数典忘祖的责难。 确实,尽管他的论断具有推动中

国现代转变的真确立意,然仅仅以西方文化的当下进化情形和世界认取现状为中国全盘西化辩护,理
由过于单薄。 关键是这一主张,确实将中国完全置于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中审视的被动位置。 中国的

国家形态、国家形象,显然很难真实完整地呈现出来。
比较而言,钱穆对镜画像的自美,需要放置到一个中西比较框架中予以矫正;而全盘西化的互镜

观照之“自损”,也有必要放置到一个国家主体的框架中加以优化。 对镜画像的过于自美,让钱穆对

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判断,引发了巨大争议。②
 

而互镜观照的过于“自损” ,激发起反对这一论断的

爱国情怀与逆反心理。 为了对中国国家形态进行准确刻画,需要在认知上确立两个基本原则:一
是需要突破表面的国家形态描述,进入中国国家形态的深度描述与分析。 二是需要突破国家主义

或世界主义的浮面分析,在国家与世界的关联维度,分析中国的国家认知。 这就意味着,以中国迈

向民族国家为基准,平情叙述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变迁及其历史源流,穿透历史叙事,进入政治理

论分析,从而以深描方式,准确给出中国的国家形态,借此相对准确地刻画中国的国家形象。 同

时,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认知建构得失,在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中,凸显中国确立国家认知的

长期模仿惯习的利弊,建立理性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国家发展方略。 其间,国家主体意识是必须确

立的,而国家间理性比较的观念也是必须重视的。 因为只有在对镜画像与互镜观照之间,相互校

正其由之成就的形象,才足以真正准确地展现中国的国家形态与形象。 其间,一个重要的互镜观

照对象,显然是“西方” 。 为此,需要确立两个基本原则:全盘西化故不可取,但以先发现代的西方

为镜,关照中国的现代转变,建构现代国家的得失,在足以让国人对镜自观的同时互镜对管,以此

呈现中国的现代镜像;全盘拒斥西方亦不可取,因为这样中国就没有了极为宝贵的互镜观照对象,
损失绝对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 因为这样中国就失去对镜自观的参照,必会陷入对镜自美或

对镜自损的两个极端。

(责任编辑:
 

王丰年)

·981·

任剑涛:以“民族国家”为轴:“中国”的镜式认知

①
②

田彬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序经卷,第 88—89 页。
任剑涛:《“良知的迷惘”:徐复观、张君劢与钱穆的政治儒学之争》,《清华社会科学》第 1 卷第 2 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20 年,第 147—195 页。



Anti-imagery
 

Thinking
 

Towards
 

the
 

Silence
 

of
 

Language———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n
 

the
 

Discourse
 

Deconstructive
 

Strategy
 

of
 

Zhuangzi He
 

Guangshun
　 　 The

 

tradition
 

of
 

imagery
 

think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aesthetics
 

received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contemporary
 

academia,
 

but
 

another
 

tradition
 

of
 

anti-imagery
 

thinking
 

originating
 

from
 

Laozi
 

and
 

Zhuangzi
 

should
 

not
 

be
 

ignored.
 

Judging
 

from
 

Zhuangzi,
 

Zhuangzi̓s
 

anti-imagery
 

thinking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discourse
 

negation
 

and
 

deconstructive
 

strategy
 

of
 

“three
 

words”
 

(allegory,
 

tautology,
 

and
 

randomness).
 

Such
 

anti-imagery
 

thinking
 

can
 

be
 

examined
 

at
 

four
 

levels
 

from
 

the
 

phenomenological
 

dimension.
 

Firstly,
 

“an
 

extraordinary
 

person”
 

or
 

“the
 

actual
 

person”
 

is
 

the
 

principal
 

part
 

of
 

anti-imagery
 

thinking,
 

which
 

uses
 

language
 

negation
 

strategy
 

to
 

dissolve
 

the
 

obstacles
 

caused
 

by
 

the
 

sensory
 

sounds
 

of
 

imag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free
 

state
 

of
 

life,
 

in
 

which
 

“the
 

mind
 

is
 

like
 

a
 

mirror” .
 

Secondly,
 

the
 

deconstructive
 

strategy
 

of
 

negating
 

language
 

and
 

imagery
 

points
 

to
 

the
 

essential
 

image
 

and
 

essential
 

speech
 

of
 

“beyond
 

the
 

imagery”
 

and
 

“no
 

literal
 

interpretation”,
 

namely,
 

“sounds
 

of
 

nature”.
 

The
 

third
 

is
 

to
 

enter
 

a
 

higher
 

negation
 

from
 

the
 

“sounds
 

of
 

nature”,
 

that
 

is,
 

the
 

silent
 

consciousness
 

of
 

“ hearing
 

without
 

sound”,
 

which
 

negates
 

the
 

image,
 

sound
 

image
 

and
 

so
 

on,
 

thus
 

entering
 

a
 

state
 

of
 

contradictory
 

symbiosis
 

state
 

of
 

primitive
 

inner
 

life,
 

mixed
 

with
 

darkness
 

and
 

clarity.
 

Fourthly,
 

the
 

discourse
 

deconstructive
 

strategy
 

of
 

anti-imagery
 

helps
 

to
 

break
 

the
 

territorialization
 

drawbacks
 

of
 

instrumental
 

or
 

utilitarian
 

language,
 

so
 

as
 

to
 

return
 

to
 

the
 

chaotic
 

land
 

of
 

life,
 

and
 

“chaos”
 

becomes
 

the
 

artistic
 

image
 

of
 

anti-imagery.
 

By
 

means
 

of
 

the
 

strategy
 

of
 

language
 

or
 

discursive
 

deconstruction,
 

this
 

kind
 

of
 

“artistic
 

image”
 

can
 

be
 

regarded
 

as
 

mindless,
 

invisible
 

and
 

silent
 

image.
 

It
 

is
 

a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of
 

essence
 

and
 

it
 

reveals
 

the
 

original
 

consciousness
 

of
 

life
 

in
 

“silence”.

The
 

“Nation-State”
 

as
 

an
 

Axis:
 

The
 

Mirror
 

Perception
 

of
 

China Ren
 

Jiantao
　 　 The

 

state
 

form
 

of
 

China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Chinese
 

scholarship
 

agrees
 

that
 

China
 

is
 

not
 

a
 

nation-state
 

in
 

the
 

Western
 

sense.
 

But
 

this
 

consensus
 

has
 

not
 

led
 

to
 

another
 

consensus
 

on
 

the
 

state
 

form
 

of
 

China:
 

the
 

disagreement
 

over
 

whether
 

China
 

is
 

a
 

civilization,
 

an
 

empire,
 

or
 

some
 

other
 

stat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coordinates
 

to
 

identify
 

China̓s
 

state
 

form,
 

and
 

not
 

to
 

seek
 

consensus
 

on
 

the
 

state
 

form
 

of
 

“China”
 

in
 

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s.
 

The
 

national
 

form
 

of
 

a
 

state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system
 

of
 

indicators
 

of
 

the
 

basic
 

form
 

of
 

the
 

modern
 

state,
 

the
 

norms
 

of
 

rea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ntacts.
 

Accordingly,
 

China
 

can
 

only
 

be
 

identified
 

as
 

a
 

nation-state,
 

not
 

as
 

a
 

civilization,
 

empire,
 

or
 

other
 

state
 

form.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
 

have
 

an
 

accurate
 

self-perception
 

and
 

get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uch
 

a
 

state
 

form.
 

It
 

is
 

important
 

to
 

draw
 

a
 

picture
 

in
 

the
 

mirror
 

and
 

to
 

look
 

at
 

each
 

other
 

in
 

the
 

mirror.

Improving
 

Social
 

Morality
 

by
 

Means
 

of
 

Law Xie
 

Xiaoyao
　 　 Social

 

morality
 

is
 

the
 

specific
 

direction
 

of
 

legal
 

enforcement
 

of
 

morality.
 

On
 

account
 

of
 

the
 

fallibility
 

of
 

social
 

morality,
 

when
 

people
 

use
 

it
 

as
 

a
 

guide
 

to
 

organize
 

and
 

coordinate
 

actions,
 

they
 

will
 

inevitably
 

fall
 

into
 

the
 

moral
 

defects
 

of
 

controversy,
 

mobility
 

and
 

arbitrariness.
 

Therefore,
 

the
 

law
 

as
 

a
 

shared
 

plan
 

will
 

inevitably
 

replace
 

and
 

improve
 

social
 

mor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pposition,
 

due
 

to
 

its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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